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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取消、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4、上述第 1、2、3、4、5、6、7项议案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

者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监高、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并进行公开披露。上述第1、2、3、4、6、7项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需经出席会

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1月6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11月5日-2019年11月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1月6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

11月5日15:00至2019年11月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巢湖市黄麓镇富煌工业园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富煌大厦

804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曹靖董事长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62,704,284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8.3770%。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4人，代表股份131,

825,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9.195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7人，代表股份30,879,284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9.1814％。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中小投资者6人，代表股份数1,890,000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0.5620%；参加网络投票中小投资者26人，代表股份数2,085,510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0.6201%。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聘请的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鲍金桥律师、夏旭东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配股公开发行证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0,643,8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36%；反对1,

29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0%；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6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4%。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15,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724%；反对1,2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172%；弃权763,

71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3,7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104%。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证券方案的议案》；

会议逐项审议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形成表决情况如下：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160,643,8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36%；反对1,

29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0%；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6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4%。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15,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724%；反对1,2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172%；弃权763,

71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3,7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104%。

（2）发行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160,643,8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36%；反对1,

29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0%；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6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4%。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15,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724%；反对1,2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172%；弃权763,

71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3,7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104%。

（3）配股基数、比例和配股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160,643,8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36%；反对1,

29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0%；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6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4%。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15,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724%；反对1,2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172%；弃权763,

71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3,7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104%。

（4）定价原则及配股价格

表决情况：同意160,643,8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36%；反对2,

060,4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6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15,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724%；反对2,060,4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8276%；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配售对象

表决情况：同意160,643,8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36%；反对1,

29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0%；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6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4%。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15,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724%；反对1,2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172%；弃权763,

71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3,7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104%。

（6）配股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情况：同意160,643,8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36%；反对1,

29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0%；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6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4%。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15,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724%；反对1,2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172%；弃权763,

71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3,7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104%。

（7）承销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160,643,8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36%；反对1,

29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0%；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6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4%。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15,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724%；反对1,2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172%；弃权763,

71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3,7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104%。

（8）发行时间

表决情况：同意160,643,8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36%；反对1,

29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0%；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6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4%。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15,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724%；反对1,2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172%；弃权763,

71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3,7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104%。

（9）本次配股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160,643,8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36%；反对1,

29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0%；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6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4%。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15,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724%；反对1,2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172%；弃权763,

71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3,7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104%。

（10）本次配股相关决议的有效期限

表决情况：同意160,643,8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36%；反对1,

29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0%；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6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4%。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15,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724%；反对1,2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172%；弃权763,

71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3,7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104%。

（11）本次发行证券的上市流通

表决情况：同意160,643,8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36%；反对1,

29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0%；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6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4%。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15,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724%；反对1,2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172%；弃权763,

71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3,7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104%。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证券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0,643,8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36%；反对1,

29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0%；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6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4%。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15,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724%；反对1,2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172%；弃权763,

71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3,7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104%。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证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0,643,8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36%；反对1,

29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0%；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6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4%。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15,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724%；反对1,2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172%；弃权763,

71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3,7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104%。

5、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0,645,7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48%；反对1,

294,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58%；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6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4%。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17,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2202%；反对1,29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694%；弃权763,

71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3,7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104%。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证券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0,645,7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48%；反对1,

294,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58%；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6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4%。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17,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2202%；反对1,29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694%；弃权763,

71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3,7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104%。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保障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切实履行的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0,643,8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36%；反对1,

29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0%；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6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4%。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15,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724%；反对1,29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172%；弃权763,

71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3,71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104%。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证券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0,643,8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36%；反对1,

296,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0%；弃权76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63,71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4%。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鲍金桥、夏旭东

3、结论意见：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富煌钢构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002603� � �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19-084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盐酸环丙沙星片

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本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核准签发的盐酸环丙沙星片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该药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

致性评价(以下简称“一致性评价” )。本公司为全国第一家通过该品种一致性评价的企业。具

体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盐酸环丙沙星片

剂 型：片剂

规 格：0.25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申请内容：一致性评价申请，处方工艺有变动

批 件 号：2019B04102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054497

申 请 人：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

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号）和《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

公告》（2017年第100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同意处方

工艺变更。质量标准、说明书按所附执行，有效期为24个月。基于申报的生产线和生产设备及

生产现场检查批量，本品批量为51.5万片/批。今后的商业化生产如需放大批量，请注意开展

相应的放大研究及验证，必要时应针对生产规模放大提出补充申请。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信息

盐酸环丙沙星片为抗感染类药物，用于治疗或预防确诊或高度怀疑的敏感菌感染，其属

于国家医保目录品种（2019年版）和基本药物目录品种（2018年版）。

盐酸环丙沙星片最早由Bayer（拜耳）公司研发， 1987年1月30日在德国上市，商品名为

Ciprobay，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为一致性评价用参比制剂。

本公司选用拜耳公司在德国生产并上市的盐酸环丙沙星片为参比制剂进行了产品一致

性评价研究。通过对参比制剂的质量属性进行详细研究，采用风险评估的方法，对影响产品

质量的关键处方因素和工艺参数进行研究，保证产品质量稳定、可控；通过对健康受试者的

空腹和餐后生物等效性试验，证实本公司的盐酸环丙沙星片与原研药生物等效。综上，本公

司研发的盐酸环丙沙星片达到了质量和疗效上与原研药一致。

目前国内共有108个盐酸环丙沙星片生产批文，截至本公告日，只有本公司研发的盐酸环

丙沙星片通过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一致性评价审批。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对于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在医保支付方面予以适当支

持；医疗机构应优先采购并在临床中优先选用；同时，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产品将具备参加国

家药品集中采购的资格。该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扩大产品的市场销售，提高市场竞

争力，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并为公司进行中的其他产品一致性评价工作积累宝

贵的经验。

该产品未来生产及销售可能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公司将及时根据后续进展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002603� � �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19-085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期限届满

暨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预案》，该议案已经 2018年11

月6日召开的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2018年11月20日披露了《回购股

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18-071）。上述公告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根据《回购报告书》，公司本次回购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截至2019年11月5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已届满，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实施结果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实施情况

公司于2018年12月12日首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并于2018年12月13日披露了《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9）。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在回购期间的每个月前3个

交易日内公告了截止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2019年11月5日，本次回购股份期限届满并实施完毕。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12,945,6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07%，最高

成交价为13.81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0.30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150,013,213.79元（不含交易

费用）。

二、回购实施情况与回购方案存在差异的说明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后， 公司于2019年2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事项的议案》，同意对《回购报告书》中回购股份的

回购资金总额、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等事项进行调整，调整后回购资金总额不少于人民币

1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除上述事项外，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

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以及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与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回购

方案不存在差异。

三、回购股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经营、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

四、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公司于2019年6月22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可交换公司债券相关信息更正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50），公司控股股东发行的1,390�张“16以岭EB” 可交换公司债券

被持有人换股。除上述事项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在首次披露回购事项之日至回购期届满暨回购完成公告前一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

司股票的情况。

五、回购股份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符合《实施细则》第

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18年12月12日）前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

量为36,671,398股。 公司每5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5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六、股份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12,945,600股，均存放于公司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存放期间相应

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和配股、质押、股东大会表决权等相关权利。

本次回购股份前后，公司股权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回购前 本次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217,163,106 18.00 216,730,506 17.97

无限售条件股份 989,143,477 82.00 989,576,077 82.03

总股本 1,206,306,583 100.00 1,206,306,583 100.00

七、已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

根据公司2019年4月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确定回

购股份用途的议案》，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数量的80%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股份数

量的20%依法注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若后续股权激励计划未能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等

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或激励对象放弃认购股份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份无法全部授出，未被授出

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八、备查文件

1、回购专用账户持股数量查询证明。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002298� � � �证券简称：中电兴发 编号：2019-091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11月 6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

单》（192733号），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

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将根据中国证

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事宜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股票简称：国信证券 证券代码：002736� � � �编号：2019-073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主要财务信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2010年修订），现披露公司2019

年10月主要财务数据。

提请关注事项如下：

1、披露范围：本公司母公司财务数据。

2、相关数据未经审计，且为非合并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国信证券2019年10月主要财务数据（未审计母公司数）

单位：万元

2019年10月 2019年1-10月 2019年10月31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61,201.79 18,703.89 958,570.92 387,101.03 5,394,703.01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603718� � � �证券简称：海利生物 公告编号：2019－065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海利生物” ）于2018年11月

2日发布了《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82），公司股东章建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方文艳、方德基计划自2018年11月7日起的

未来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拟增持金额不低于2,000万

元人民币，不超过60,000万元人民币，增持价格将根据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

势确定。（以下简称“本次增持计划” ）

● 2018年11月17日，公司发布《关于股东增持计划中增加一致行动人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8-087），基于章建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方文艳、方德基持股安排需求，增加方

章乐先生为本次增持计划的一致行动人。

● 2019年11月6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在增持计划实施

期间，公司股东章建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方文艳、方德基、方章乐增持公司股份共计42,646,31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622%，增持总金额55,037.68万人民币。本次增持后，公司股东章建平及

其一致行动人方文艳、 方德基、 方章乐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09,433,42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9928%。

公司于2019年11月6日接到公司股东章建平、方文艳、方基德、方章乐《关于增持海利生

物股份计划实施结果的告知函》，本次增持计划实施结果有关情况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

章建平，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为1201131966****59，1966年生，住所和通讯地址为杭

州市下城区**公寓*幢*单元*室。

方文艳，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为3301241968****27，1968年生，住所和通讯地址为浙

江省临安市太阳镇**村*组前村*号。

方德基，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为3301241944****12，1944年生，住所和通讯地址为浙

江省临安市横路乡**居民组*组*户。

方章乐，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为3301241994****19，1994年生，住所和通讯地址为杭

州市下城区**公寓*幢*单元*室。

章建平先生与方文艳女士为夫妻关系，方文艳女士与方德基先生为父女关系，方章乐先

生为章建平先生与方文艳女士儿子，故四人构成一致行动人。

（二）增持主体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章建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3,890,9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098%；

方文艳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2,001,7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164%；方德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0,894,4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445%，方章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四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6,786,1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3707%。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后，章建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2,113,24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865%；

方文艳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6,992,4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914%；方德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0,894,4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445%，方章乐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9,433,351股，占公司总股

份本的4.5704%，四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09,433,4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9928%。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二）本次增持股份的种类为公司A股股份。

（三）增持计划拟增持股份的数量或金额

拟增持金额不低于2,000万元人民币，不超过60,000万元人民币。

（四）增持股份价格

将根据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确定。

（五）增持股份的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包括但不限于集

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方式）。

（六）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

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18年11月7日起算12个月内。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票若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

的，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七）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2019年11月6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公司股东章建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方

文艳、方德基、方章乐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增持公司股份共计42,646,31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622%，增持总金额55,037.68万人民币，未超过增持计划60,000万元的上限，本次增持计划实

施完毕。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具体实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时间 增持数量（股）

增持金额 （万

元）

占总股本比例

（%）

章建平 集中竞价

2018.11.7 5,249,380 7,615.53 0.8151

2018.11.13-2018.11.14 2,972,880 4354.42 0.4616

方文艳

大宗交易 2018.11.7 4,479,900 5,487.88 0.6956

集中竞价 2018.11.15 510,800 774.61 0.0793

方章乐

集中竞价

2018.11.16-2018.11.21 977,760 1,498.68 0.1518

2018.11.22-2018.11.27 4,037,450 5,814.31 0.6269

2018.11.28-2018.12.4 1,765,040 2,425.68 0.2741

2018.12.5-2018.12.17 6,331,990 8,635.46 0.9832

2019.1.2-2019.1.4 3,501,981 4,024.14 0.5438

2019.1.7-2019.1.8 2,373,000 2,735.76 0.3685

2019.1.28-2019.2.1 2,154,530 2,540.52 0.3346

大宗交易 2019.2.12 8,291,600 9,130.69 1.2875

合计 42,646,311 55,037.68 6.622

（三）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增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增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章建平 23,890,989 3.7098 32,113,249 4.9865

方文艳 22,001,717 3.4164 26,992,417 4.1914

方基德 20,894,403 3.2445 20,894,403 3.2445

方章乐 0 0 29,433,351 4.5704

合计 66,787,109 10.3707 109,433,420 16.9928

四、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

有关规定。

（二）增持主体未违反关于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公司股份的承诺。

（三）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股份过程中，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四）公司股东章建平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股东权益变动的相关规定， 自增持完成起 6�个月内不减持所持公司股

份，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等行为。

（五）本次股东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也不会导致公

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7日

证券代码：000686� � � �证券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2019-070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经营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2010年修订），现披露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19年10月的主要财务数据。

东北证券（母公司）及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2019年10月 2019年10月31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东北证券（母公司） 8,586.60 602.08 1,456,815.49

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386.57 1,306.94 96,222.17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564� � � �证券简称：天沃科技 公告编号：2019-149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

号：192714），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所有材料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7日


